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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海关程序

ARTICLE 301

目的和定义

1.�本章的目的是通过简化并协调海关程序来促进本协定的目标，并确保其在各方之
间的双边贸易中得到正确应用。

2.�就本章而言，“海关程序”是指每一方海关当局对处于海关监管之下的货物所适用
的处理方式。

ARTICLE 302

范围
本章节应根据各方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适用于为清关而必须的海关程序，这些
程序涉及在各方之间交易的货物。

ARTICLE 303

海关估价
各方应根据1994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第VII条和世界贸易组织海关估价协定的规定，
确定其相互之间贸易货物的海关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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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304

海关程序与便利化

1.�双方海关程序应尽可能并在其各自法律、法规 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与国际标准和
建议做法一致。

2.�每一方应确保其海关程序和实践是可预测的、一致的和透明的，并促进贸易。

3.�双方海关当局应定期审查其海关程序，以期进一步简化程序，并发展更多互利安排以
促进双边贸易。

ARTICLE 305

合作安排的技术与使用

1.�在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范围内，双方海关当局应相互提供协助，以防止海关法规
的违反，并保护其各自国家的经济、财政、社会和商业利益，包括确保适当和高效的
关税征收。

2.�每一方应努力提前通知另一方关于可能对本协定运行产生重大影响的进口管理相关法律、
法规或政策的任何重大修改。

ARTICLE 306

审查和申诉

1.�每一方应为其海关当局作出的决定提供易于获取的行政和司法审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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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一方海关当局作出的决定的审查请求应以书面或电子方式提出，并应附带任何被认
为有助于满足请求的信息。

ARTICLE 307

Advance�Rulings

1.�除第2段规定外，每一方应以书面形式向第2(a)项所述人员提供关税分类裁决
（以下简称<样式�id='1'>“</样式>预归类<样式�id='3'>”</样式>）。

2.�每一方应制定或维持预归类程序，该程序应：
(a)�规定其领土内的进口商或另一方领土内的出口商或生产商可在有关货物进口前申
请预归类；(b)�要求预归类申请人提供货物的详细描述以及处理预归类申请所需的所
有相关信息；(c)�规定其海关当局可在预归类申请评估过程中随时要求申请人在指定
期限内提供补充信息；(d)�规定预归类应基于申请人提供的实际情况和情况，以及决
策者掌握的其他相关信息；以及(e)�规定预归类应迅速向申请人签发，或在任何情况
下，在收到所有必要信息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签发。

3.�一方可以拒绝预归类请求，如果其根据第2款(c)项要求提供的补充信息未在规定期
限内提供。

4.�除第5款规定外，每一方应将对该预归类申请所涵盖的进口至其领土的货物进行预归
类，该预归类自签发之日起五年内，或根据一方法律、法规或政策要求的其他期限。

5.�一方可以在认定分类是基于事实或法律错误（包括人为错误）的情况下，或如果发生
以下情况时，修改或撤销预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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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与本协议一致的国内法；或�(b)�实质性因素；或�
(c)�裁决所依据的情况。

ARTICLE 308

已签发原产地证书货物的处理

1.�进口方应根据本协定第4章的规定，在其法律、法规和政策允许的最大范围内，促进已
签发原产地证书货物的进口，�。特别是，根据第2至第4段的规定，如果货物是根据相关
原产地证书进口并进入国内消费的，进口方不得在进口或进入国内消费时对这类货物应
缴纳的关税提出争议。

2.�为确保第1段的要求得到满足，进口方可以要求提供为货物签发的原产地证书。进口方
的海关当局可以要求缴纳保证金，包括现金保证金，最高金额为如果货物不符合优惠关
税待遇标准时应缴纳的金额。

3.�第1段并不阻止进口方在货物进入 国内消费后，根据其法律、法规和政策，对第1段所
述货物应缴纳的关税提出争议。

4.�第1段不适用于以下情况：进口商、出口商或进口商品的生产商先前交易过的任何商品，
或与该进口商、出口商或生产商有任何关联的任何人的商品，若当前正在进行核查行动，
或根据本协议第4章被拒绝享受优惠关税待遇。

5.�当一方与另一方就以下事项发生争议时：
(a)�根据本协议第4章签发的原产地证书所列商品的估价或关税分类；或�(b)�用于或
消耗于这些商品加工中的非原产材料的估价或关税分类；或�(c)�相关原产地证书所
依据的原产地规则的解释，

进口方应与出口方协商，以期在采取任何追缴关税措施之前解决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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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309

无纸化贸易和自动化系统的使用

1.�双方海关当局在实施旨在使用无纸化贸易的倡议时，应考虑亚太经合组织和世界海
关组织商定的方法。

2.�各一方海关当局应尽快实现其海关申报要求的所有电子化。

3.�信息技术引入应尽可能与所有直接受影响的各方协商进行。

ARTICLE 310

风险管理

1.�各方应在各自边境管理海关程序，以促进低风险货物的清关，并重点关注高风险货物。

2.�各方应在执行海关程序时应用和发展进一步的风险管理技术。

ARTICLE 311

发布和查询点

1.�每一方应在互联网上或类似的计算机通信网络或以印刷形式发布任何法律和法规以及其
海关当局适用或可执行的管理程序。

2.�每一方应指定一个或多个查询点，以回应另一方利益相关者关于海关事务的查询，并
在互联网上提供有关提出此类查询程序的信息。


